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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野孙杨案冶是目前关于样本采集环节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遥 实践中袁反兴奋

剂领域对样本采集环节规则与程序的要求均有所忽视袁就该案而言袁具体体现在以下

三方面院采样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存有争议曰采样机构的管理模式较为松散曰运动员缺

乏及时有效的救济途径遥 样本采集阶段作为反兴奋剂实践中的重要环节袁其严格性和

规范性不仅关系到运动员权利保障袁也影响到反兴奋剂工作的开展袁更会对反兴奋剂

体系多年构建的权威性造成冲击遥 对此袁可从优化样本采集程序规则和完善样本采集

程序运行体系入手袁使得样本采集环节进一步规范化遥
关键词院 孙杨案曰样本采集曰运动员权利曰反兴奋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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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n Yang Case" is currentl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 discussed in sample collec-

tion procedure. In practice, the requirements for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 in anti-doping sample col-

lection field are usually ignored. In this case,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are presented: the interpreta-

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ampling regulations are controversial; the management of the sampling institu-

tions is relatively loose; and the athletes lack timely and effective relief. 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anti-doping practice, the preciseness and normalization of sample collection not only affect the protec-

tion of the athlete's right but also the progress of anti-doping work. It also impacts the authority of

anti-doping system built over many years.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sample collection procedure,

measures can be taken from optimizing the procedure regulation and improv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in sampl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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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4 日袁国际泳联渊F佴d佴ration Interna-

tionale de Natation袁FINA冤授权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

公 司 渊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 & Management袁
IDTM冤 对游泳运动员孙杨进行赛外检查渊Out-of-

Competition Testing冤遥 此次的 检查小组由主检官

渊Doping Control Officer袁DCO袁女性冤尧血检官渊Blood

Collection Assistant袁BCA袁 女性冤 和尿检官渊Doping

Control Assistant袁DCA袁男性冤组成遥
在进行样本收集前袁DCO 出示了 IDTM 颁发的

主检官证以及 FINA 出具的授权通知书遥 随后袁血液

样本的采集由 BCA 采集完成袁并将两份血样装在密

封的容器里遥接下来进行尿液样本取样时袁孙杨发现

DCA 穿着随意且对其进行手机拍摄的不专业行为袁
继而质疑 DCA 身份袁要求 DCA 与 BCA 出示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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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遥 随后 DCA 出具了居民身份证袁BCA 出具了叶护
理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曳遥孙杨认为 DCA 资质不全袁
拒绝参与此次尿液取样遥 在 DCO 的提议下袁DCA 不

再参与此次取样任务遥由于 DCA 是检查小组中唯一

的男性袁因此无法再采集孙杨的尿液样本遥
由于对 DCA 的偷拍行为以及 BCA 资格证书的

效力存疑袁孙杨联系了其团队人员遥 随后袁孙杨方与

DCO 讨论了 IDTM 检查小组的授权和认证问题袁孙
杨方提出院 检查小组及其工作人员出示的文件不符

合规定袁 即 BCA 和 DCA 没有向运动员提供相应的

授权文件以证明其各自都拥有参与此次样本采集工

作的权利袁故 DCO 不能带走已采集的血样遥于是袁孙
杨方取回了血液样本遥 作为回应袁DCO 试图警告孙

杨院 任何拿走血样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未遵守采样

程序袁 并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遥 在孙杨方的压力

下袁DCO 将盛有血样的玻璃容器从储物盒中取出交

给孙杨袁提出 IDTM 所有的材料不能留在现场袁于是

孙杨指示其寓所的保安打破玻璃容器拿到血样遥 随

后袁孙杨撕毁了他已经签署的兴奋剂检查表格文件遥
尽管后续血样还在孙杨方处袁但由于监管链被破坏袁
该血样已不再符合送审条件遥

2018 年10 月 5 日袁FINA 指控孙杨违反了 叶国际

泳联反兴奋剂规则曳渊FINA Doping Control Rules袁FINA

DC冤第 2.3 条渊逃避尧拒绝或未能完成样本采集冤和
第 2.5 条渊破坏或企图破坏兴奋剂管制程序冤遥 随后袁
孙杨提交了全面的书面意见进行辩护遥 2019 年 1 月

3 日袁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作出决定院 孙杨未违反

FINA DC 第 2.3 条或者第 2.5 条遥
2019 年 2 月 4 日袁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渊World

Anti-Doping Agency袁WADA冤对 FINA 就孙杨作出的

裁决不满袁 遂以孙杨和 FINA 为被上诉人向国际体

育仲裁院渊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袁CAS冤提起

上诉遥
2019 年 11 月 15 日袁CAS 在瑞士蒙特勒举行了

公开听证会遥 2020 年 2 月 28 日袁CAS 仲裁庭对孙杨

作出 8 年禁赛期的处罚决定[1]遥
2020 年 4 月 30 日袁孙杨方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

提起的野撤销仲裁结果冶的诉请获得受理曰6 月 15 日袁
孙杨追加野诉请发回重审冶的法律程序袁再次获得

受理 [2]遥
2020 年 12 月 22 日袁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以 CAS

仲裁员的中立性存疑为由袁宣布撤销 CAS 针对孙杨

禁赛 8 年的裁决袁此案将等待 CAS 的重新审理 [3]遥

孙杨方认为通知程序存在瑕疵遥根据对叶检查与

调查国际标准曳渊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esting and
Investigations袁ISTI冤第 5.3.3 条揖注 1铱规定的理解袁在样

本采集程序中袁 通知程序应该包括两种类型的授权

书要要要由检查机构向样本采集机构出具的授权书和

样本采集机构向样本采集人员 渊Sample Collection

Personnel袁SCP冤签发的授权书遥 且根据叶血样采集指

南曳渊Blood Sample Collection Guidelines袁以下简称叶指
南曳冤 第 2.3 条的规定袁BCA 需要具有相关公共机构

认可的血液采集资格袁并具有样本采集经验曰经授权

采样机构批准进行血液收集遥 在本次样本采集工作

中袁SCP 不仅应当出示 FINA 授权 IDTM 作为此次采

样机构的证明文件袁 还应当出示其各自的有权参与

此次工作的证明文件袁因此袁DCA 与 BCA 未能出具

有效的授权文件袁采样机构违反了 ISTI 所规定的通

知程序遥
孙杨方还认为采样行为存在瑕疵遥 首先袁DCA

私下拍摄的行为系不正确且不专业的行为曰 其次袁
BCA 的行为存在问题袁叶指南曳规定了血样采集应符

合当地有关医疗机构预防措施的标准和监管要求 [4]袁
而我国叶护士条例曳第 28 条规定袁不允许未依照本条

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的护士从事诊疗技术

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 [5]袁BCA 存在异地执业的情况袁
因此袁BCA 所采集的血液样本属于生物废物遥

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认为院IDTM 没有遵循代

表 FINA 进行赛外检查时的规范性程序 袁DCA 和

BCA 未能出具正确的官方文件则意味着运动员没

有得到正式通知袁因此袁尿液样本采集未正确完成袁
已经采集到的血样是在未有效授权情况下进行的袁
不被认定为野样本冶袁此次样本采集活动非法且无效袁
运动员的行为未构成兴奋剂违规的情形遥

而 WADA 方则认为院首先袁运动员的行为构成

违规遥运动员拒绝尿样采集尧破坏装有血液样本的玻

璃容器尧 撕毁了采样程序开始前签署的兴奋剂检查

表格等行为均是破坏样本采集程序的行为遥其次袁通
知程序不存在问题遥 ISTI 并不要求 DCA 和 BCA 提

供各自单独的授权信函袁 并且本案 DCO 已经根据

ISTI 第 5.3.2 条揖注 2铱和 5.3.3 条的要求发出了通知和

证明文件遥其三袁叶指南曳仅是指引最佳流程尧指导最佳

实践的附加性文件袁 其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曰WADA

标准和协调部副主任渊WADA 方专家冤提出最好的

做法是根据叶指南曳的标准袁但也指出这并非 ISTI 的

要求袁ISTI 的要求只需要提供一般授权即可袁叶指南曳

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只是为了推广最佳实践方式袁 而具有约束力的条款

规定在 ISTI遥 其四袁对野样本冶的理解上袁WADA 认为

根据 ISTI 第 10.1 条揖注 3铱规定袁在运动员没有异议的

情况下提供了血样并且在得到告知后签署了兴奋剂

检查表袁 则 FINA 作为检查机构就对这些样本拥有

所有权遥 其五袁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渊compelling justi-

fication冤的认定遥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只能基于客观标

准而非主观原因袁且该理由不能在样本采集过程中

提出袁只能通过保留尧记录异议于样本采集完成后

提出遥
CAS 仲裁庭认为院其一袁运动员不具有野令人信

服的理由冶使其行为合法化遥客观上运动员存在破坏

样本采集程序的行为袁 但运动员方并未提出令人满

意的理由以证明行为的合理合规性遥其二袁采样工作

人员资格尧 资质认定与通知程序不存在问题遥 DCA

与 BCA 均签署了保密声明袁两人均为成年人且与本

次采集工作无利益冲突袁符合 ISTI 所规定的采样资

格遥 另外袁经过培训和授权的 DCA 符合此次尿液样

本采样工作的资质袁BCA 拥有初级护士资格证和执

业护士证书袁具有适当资质袁且 ISTI 并不要求其在

采血中出具袁 因而 BCA 符合本次采样工作的资质遥
同时袁CAS 仲裁庭认可 WADA 方所提出的 DCA 与

BCA 并不需要出示额外的授权证明遥 最后袁鉴于资

质和资格均符合袁IDTM 的样本采集工作人员都遵

守了 ISTI 规定的通知程序遥 其三袁叶指南曳不具有强

制性袁应参照 ISTI 规定的要求进行评估遥

样本采集是兴奋剂管制活动的重要环节袁 其主

要是指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对运

动员进行赛内或者赛外的样本采集的工作遥 赛内样

本采集主要是就赛前或赛后一定时间内袁 由赛事管

理机构等有检查权的反兴奋剂组织对参与赛事的运

动员进行的采样工作曰 赛外样本采集是指有检查权

的反兴奋剂组织根据检查分布计划对检查库内的运

动员进行不定期的样本采集工作遥
样本采集环节中袁 样本采集机构可以是国际体

育组织袁 也可以是有检查权的国际体育组织授权的

第三方机构遥 该环节具体运行内容则包括通知运动

员尧 指导与监督运动员收集适量的尿液或者血液样

本尧运动员签署兴奋剂控制表格等一系列行为遥

样本采集作为反兴奋剂活动中的一环袁 其运行

依据主要来源于 叶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曳渊World Anti-

Doping Code袁WADC冤尧ISTI尧相关最佳实施模式及指

南的规定遥 WADC 作为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全球性

基础文件袁 对样本采集程序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曰
ISTI 是世界反兴奋剂规则体系中的强制性国际标

准袁对样本采集程序有着较为具体性的规定曰最佳实

施模式及指南是对条例和国际标准的优化和完善袁
严格规范了反兴奋剂实践流程的作用和效果袁 覆盖

范围广袁 在完善反兴奋剂规则体系方面起到了明晰

规则的重要性遥此三级规则共同协作袁为样本采集环

节的运作提供高度协调一致和最佳实施所必需的所

有要素遥 在此基础之上袁 各兴奋剂管制主体会以

WADC尧ISTI 为原则性文件袁以指南等规则为指导性

文件袁制定并运作关于样本采集环节的内部规则遥
自事件发生以来袁 孙杨先后经历了 FINA 内部

纠纷解决机构和 CAS 仲裁庭的审理袁但裁决却呈现

出相反的结果袁在审理过程中袁除了对案件事实的反

复审核外袁还有对规则的分歧与辩论遥
规则问题争议一院对采样规则的理解产生冲突遥

首先袁在对 SCP 进行修饰的野their冶理解上的歧异袁
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认同孙杨方对野their冶的解释袁
即通过规则的文义理解和体系理解袁认为野their冶表
明 SCP 应当人手一份授权证明文件袁因为结合 ISTI

以及叶指南曳对 SCP 英文版本的规定袁官方文件均是

以野their冶或复数形式存在袁即意味着每位 SCP 的独

立性遥 WADA 方则是以文义理解和目的理解为主袁
表示野their冶是指向整个样本采集团队袁即只需提供

一份概括授权和 DCO 的身份证明就符合通知程序

的规定袁因为采集任务具有即时性且数量多的特点袁
所以要明确到每一位 SCP 的授权证明有违反兴奋

剂效率价值之嫌遥CAS 仲裁庭认可 WADA 的理解方

式袁并最终以法意理解的方式确定野their冶指向整个

样本采集团队袁 缘由在于如果起草者的意图是运动

员所主张的情况袁则会通过明确的语言袁要求每位成

员都应获得授权才能执行某项具体的检查工作遥 其

次袁对所收集的血液样本是否符合 FINA DC 中界定

的野样本冶产生了异议遥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与孙杨

方均认为以样本采集程序是否合规化为基础袁 对于

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所采集的样本是不能达到反兴奋

剂目的的袁因此此次飞行检测失败袁所采集到的血样

不属于 FINA DC 中界定的野样本冶遥而 WADA 与 CAS

仲裁庭则从样本所有权的角度解释袁 无论所采集的

尿样或者血样是否合规袁 当从运动员处提取出尿样

或血样时袁 尿样和血样的所有权均属于所管辖的反

兴奋剂组织袁 运动员处置归属于反兴奋剂组织的血

样的行为已然破坏了兴奋剂管制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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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问题争议二院叶指南曳的效力问题产生争议遥
若是单从内容来看袁叶指南曳是对 ISTI 细化和精准的

体现袁是最为标准的样本采集程序的依据来源曰但从

效力来看袁CAS 仲裁庭与 WADA 方均表示 叶指南曳
仅是指导性文件袁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袁这使得其成

为规则中最弱效力的存在遥由此可见袁可以说是对样

本采集活动的进行袁 构建了一个形式意义上完美的

责任体系袁但却无相应的实际执行效力袁那么叶指南曳
运行是否与其构建初衷相违背钥 如果继续采用无强

制约束力的认定袁那么叶指南曳是否还有其实用价值袁
或者说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钥

从上述问题的争议内容来看袁 引发出对以下两

个问题的思考遥 其一袁存在着运动员与组织尧组织与

组织之间对样本采集规则理解不一致的现状遥 运动

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实属参与者抑或服从者身份袁
其需要全面了解并执行依照 WADC 制定的所有相

关的反兴奋剂政策和规则遥鉴于此袁对于处于多组织

管辖下的运动员袁 必然需要全面了解各个反兴奋剂

组织的反兴奋剂规则遥譬如孙杨袁既是国家级运动员

又是国际级运动员袁 意味着孙杨不仅要遵守国内样

本采集规则袁 也要服从国际样本采集规则遥 而结合

WADC 中所规定的袁各签约方应当制定和实施与本

条例一致的反兴奋剂政策和规则袁 但同时也提出无

须逐字复述袁且鼓励各签约方使用 WADA 推荐的最

佳实践模式袁 允许各反兴奋剂组织制定更为全面的

反兴奋剂规则遥因此袁各反兴奋剂组织之间的反兴奋

剂规则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袁 即相较于

WADC尧ISTI 等基础性文件或严厉或宽松遥若仅是各

组织之间规则形式上存有迥异袁 对运动员而言并无

不妥袁 但若因规则的迥异而造成运动员与各组织之

间理解上的不一致袁 对非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运动员

而言袁必然会带来负面效果遥对于组织与组织之间的

问题更是发人深省袁FINA 与 WADA 作为反兴奋剂

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袁 经过多年的样本采集实

践活动袁却仍旧存在对规则理解和适用上的不一致袁
不得不深思其中的问题要要要制定的规则是否已与实

践不相匹配钥 组织与组织对规则的运行是否各行其

是钥无论是规则的滞后性还是组织各行其是的态度袁
对运动员而言均是不利的遥 其二袁WADA 身份存在

冲突遥 WADA 在本案中既充当着野上诉人冶野监督者冶
身份袁也充当着野立法者冶的身份袁多重身份并行易引

发对规则适用权威性的质疑遥 WADA 作为 ISTI 和

叶指南曳等样本采集环节规则的制定者袁属于野立法

者冶的角色袁鉴于此袁对规则进行的解释总是先行的袁
而在野孙杨案冶中袁WADA 是作为对反兴奋剂规则是

否被准确适用的野监督者冶的身份出现的遥 正如 CAS

仲裁庭所提出的袁对于 ISTI 与叶指南曳之间存在的内

容严格性问题袁 规则制定者若有相关问题的意图则

会通过明确的文义进行规定袁即对 WADA 方对规则

解释的认可遥 在本案看来袁CAS 仲裁庭的裁决理由

是具有正当性的袁 但借鉴法律解释方法的位阶顺序

来分析袁 运动员与 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所依据的

理解方式也是具有合理性的袁即法律解释方法以价

值共识程度为标准袁与之联系较高的解释方法应当

存在较为优先的序位袁在这个意义上袁文义解释优

先袁体系解释次之袁历史解释再次之袁最后是目的解

释等体现个体主观性较强的解释方法 [6]遥 也由此可

见袁目前对反兴奋剂规则的解释并未存在明晰的路

径袁且就 WADA 的身份而言袁若这种野监督者冶野执
法者冶野立法者冶三项身份并驾齐驱的状态继续采用

下去袁对利益相关者甚至是旁观者而言袁终究失之

偏颇遥

在体育竞赛中袁 运动员作为赛场主角始终是大

众关注的对象袁因而为创造纯洁尧道德和公平的竞技

赛场袁必然会对运动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管理遥比如在

对运动员的违规认定方面袁WADC 第 2 条就对构成

兴奋剂违规的情况和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袁 旨在

要求运动员有责任了解何种情况或行为会构成兴奋

剂违规袁以及禁用清单包括哪些物质和方法袁并在第

9 条尧第 10 条明确了若触犯第 2 条将面临的个人处

罚遥 又如袁在对运动员进行检查调查环节袁WADC 第

5.2 条明确规定袁 反兴奋剂组织有权在任何时间尧任
何地点要求运动员提供样本遥

但从规则的内容及 CAS 仲裁庭所作裁决来看袁
目前反兴奋剂领域过于关注对运动员的严格管理袁
却忽视了反兴奋剂组织作为另一主体在反兴奋剂运

转中的管理要求袁作为执行主体的反兴奋剂组织袁其
内部管理如何钥 内部管理是否合理钥 运转是否有效钥
这些问题对是否能够做到有效实施样本采集程序规

则是至关重要的遥
如果单就反兴奋剂组织对采样机构进行管理的

相关规定来看袁WADC 及各项国际标准都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袁比如 ISTI 规定样本采集的具体流程包括

对运动员的通知尧进行样本采集对话尧对采集过程进

行记录等检查工作袁附件中也分别对尿液尧血液样本

收集标准和 SCP 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遥又如叶签
约方遵守条例的国际标准曳渊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Compliance by Signatories袁ISCCS冤 [7]所规定的监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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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袁WADA 负责监督并强制各签约方遵守 WADC

和相关国际标准袁并要求各签约方向 WADA 汇报遵

守的情况遥但这看似合规合矩的文本袁其实际运行结

果并未达到预期袁尤其在对采样机构内部的管理上袁
孙杨可以说是这一漏洞的受害者遥

野孙杨案冶中袁虽然根据 WADA 方的解释及 CAS

的认可袁DCA 和 BCA 均是 IDTM 派出的样本采集

工作人员袁 但 DCA 未按 ISTI 进行尿液采集工作是

事实袁而 BCA 执行工作时未携带合格的执业资格证

书也是事实袁 但为何工作人员在如此严格的反兴奋

剂活动中懈怠工作任务袁 这究竟是意外之举还是内

部管理疏松 而习以为常的结 果 钥 曾 在 Veronica

Campbell-Brown 案[8]中袁就出现过采样人员工作流程

不严谨的情况袁 当时的样本采集工作人员未将采集

到的 野部分样本冶渊运动员第一次未能提供满足规定

要求的数量的样本冤 按当时的检测国际标准渊Inter鄄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sting袁IST袁 现已更名为 ISTI冤
附件 F 和 2011 年国际田径联合会反兴奋剂条例的

规定进行处理袁事后也未将此情况登记在叶兴奋剂检

查表格曳中袁在仲裁过程中袁该工作人员解释对部分

样本的处理方式是其自 2009 年以来作为 DCO 的一

贯做法遥 样本采集人员涉嫌违规操作的行为居然是

野惯例冶浴 这不得不让利益相关者质疑此前的检查工

作袁甚至是怀疑整个兴奋剂管制主体的检查工作遥
再者袁现行反兴奋剂体系中袁对运动员具有管辖

权的体育组织可以自行对运动员进行样本采集工

作袁也可以将该项权利授权给专业的外包公司袁实践

中袁 大部分都是授权专业的外包公司进行样本采集

工作袁正如野孙杨案冶的 IDTM袁就赛外检查而言袁与
该公司合作的机构包括 WADA尧FINA 等 22 个国际

体育组织 [9]遥 与 IDTM 性质类似的第三方机构与反

兴奋剂组织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袁 对运动员进行样

本采集工作遥对于第三方机构的要求袁具有强制性的

规则均有所提及袁如 WADC 导言部分 揖注 4铱和 ISCCS

第 8.4.3.2 条 揖注 5铱的规定袁委托的第三方应当遵守

WADC 等强制性规则袁而对于委托的第三方未能遵

守 WADC 等规则时袁则由签约方承担责任遥 但从管

理模式上来看袁由于 ISCCS 更多的规定在于对签约

方如何进行监督尧 签约方出现违规行为时的管理以

及无法管理时对签约方的处罚等袁 并没有具体到第

三方机构的管理与追责上遥 对于委托的第三方的管

理实则更依赖于与签约方之间的委托合同袁 也正是

介于平等主体的关系袁 签约方对第三方实体的资质

及具体工作流程没有制度层面的要求 [10]袁若仅依靠

以上所说的笼统性规定袁 则易使得其在采样环节享

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袁 比如对样本采集人员的甄选和

培训尧如何记录样本收集过程等事宜遥这无疑加大了

样本采集程序中反兴奋剂组织内部管理的难度袁而
无论是管理上的松散还是高难度袁 均能造成对程序

公正性的质疑袁导致无法确定运动员是否违规袁更有

可能造成野清白冶运动员被认定违规袁抑或野真正违

规冶运动员逃脱制裁等有违体育精神的局面遥

无救济则无权利遥 这句古老的法律言语告诉世

人院法律对公民权利尧自由规定得再完备袁列举得再

全面袁如果在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之后袁公民无

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袁那么袁这些法律上的权利和

自由都将成为一纸空谈遥缺乏救济途径的权利袁对权

利者犹如野画饼充饥冶[11]遥 苏力教授也曾经说过院野对
法律活动来说袁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袁而在于如

何恰当地配置权利袁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遥 冶[12]

在 野孙杨案冶 中袁 孙杨拒绝提供尿液样本并从

DCO 手中夺回血液样本再毁损密闭容器的行为袁在
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看来是较为愚蠢的做法袁认为

运动员应当寻求事后公平的解决方法遥 CAS 仲裁庭

在裁决书中也强调院无论采样程序是否符合要求袁提
出异议的运动员最好不要拒绝或中断检查程序袁应
当在提出抗议的情况下完成样本采集工作袁 并在事

后尽早提出详尽的书面反对意见遥 但在实践中这并

非是可行的救济途径袁Veronica Campbell-Brown 案尧
Jenkins 案 [13]均是该救济途径的失败案例袁两位运动

员均指出是采样环节中存有不合理操作袁 影响到样

本的质量袁但他们均没有拒绝样本采集袁事后检测结

果均显示为兴奋剂阳性袁从而被认定违规袁尽管经过

后续的上诉环节袁运动员均获得成功袁但为这一成功

所付出的努力和错失的机会是不言而喻的遥 这还是

为数不多的上诉成功案例袁 更别论一旦上诉失败会

给运动员职业生涯造成的影响遥再者袁孙杨在此案发

生前的一次飞行检测中袁也就 DCO 的采样行为进行

过投诉袁但事后并未收到任何处理结果抑或解释遥简
而言之袁 在 FINA 反兴奋剂听证庭和 CAS 仲裁庭看

来的事后投诉袁 虽说可以归为运动员寻求救济的一

种途径袁 但无论是从配合采样还是拒绝采样的案例

来看袁该途径对于运动员而言过于冒险遥
但若不采取事后投诉的救济措施袁 运动员则可

能采取阻碍样本采集程序顺利进行的手段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袁 比如拒绝样本采集或者破坏采样程序

等行为袁 运动员也就将面临 WADC 第 2.3 条或第

反兴奋剂中样本采集环节问题分析要要要基于野孙杨案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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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条规定的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认定袁就此时运动员

的救济途径而言袁 由于严格责任原则仅适用于运动

员体内检测出禁用物质或者使用或企图使用禁用物

质或禁用方法的违规情形袁 因此针对第 2.3 条或第

2.5 条的违法阻却性事由袁运动员均可提出野令人信

服的理由冶以寻求救济遥在野孙杨案冶中袁就 BCA 未出

具合格的采血资质证书是否构成孙杨拒绝采血程序

的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进行争议袁CAS 仲裁庭则采取

了先前案例对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的评判袁即反兴奋

剂检查和反兴奋剂规则的原理要求并期待袁 只要身

体尧卫生和道德上的允许袁即使运动员提出反对袁也
应提供样本 [14]遥 因为在 CAS 仲裁庭看来袁如果不这

样理解的话袁运动员动辄找理由拒绝提供样本袁这会

使得样本检查根本无法进行遥 最终袁CAS 仲裁庭认

为孙杨的行为和终止兴奋剂检查不具有 野令人信服

的理由冶遥 就这一救济途径要要要提出野令人信服的理

由冶袁也存有不妥之处遥 首先袁就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
这一概念认定袁WADC 及相关反兴奋剂规则都未有

明确的范围界定袁在适用上缺乏统一和严格的标准曰
其次袁若采用先例标准袁即采用野只要身体尧卫生和道

德上的允许噎噎冶这一观点进行认定袁则何谓野身体尧
卫生和道德上的允许冶钥这样的考量标准本身也是含

糊的遥 以上两处不妥之处均体现了 野令人信服的理

由冶仅是为运动员提供了一个名义上的救济途径袁实
际上对运动员而言并无益处袁 因为无论是否通过先

例进行解释袁都取决于裁判者的自由裁量袁对运动员

而言并无可预见性遥
总而言之袁 当运动员面对样本采集阶段的问题

时袁无论是事后投诉的救济措施还是野令人信服的理

由冶这一违法阻却性事由袁均不具有实质意义袁运动员

若想通过此类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存在一定难度遥

随着体育领域人权意识的不断增强袁 保障运动

员权利的意识不断得到加强袁 在 2019 年 11 月于波

兰卡兹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袁 除了审

议通过 2021 年版 WADC 外袁还通过了叶反兴奋剂运

动员权利法案曳渊Athletes爷 Anti-Doping Rights Act袁以
下简称叶法案曳冤袁尽管目前阶段叶法案曳还未被认定

具有强制约束力袁 但其作为首个概括运动员权利保

护的文件袁 已经汇总了反兴奋剂文件中明确规定的

权利以及在反兴奋剂背景下全面保护运动员权利的

最佳做法袁 这已然表现出反兴奋剂组织以及国际体

育界对运动员权利重视度的提升遥 叶法案曳也强调了

运动员在样本采集程序中的权利袁明确了问责权尧公
平公正地接受检测的权利尧 样本收集过程中的权利

等法定权利 [15]遥可以看出袁反兴奋剂体系从运动员权

利保护的角度袁 逐步强调了对样本采集程序规范性

的重视遥
美国学者萨默斯曾指出袁参与渊participation冤意

味着公民能够自主地主宰自己命运 [16]遥 样本采集程

序的独立意义在于院 使得运动员与反兴奋剂机构之

间形成一个平等的主体关系袁 能够平等地进行理性

的辩论尧说服和交涉袁并对采样结果发挥积极的影响

和作用袁 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反兴奋剂机构对自己命

运的判定遥正如野孙杨案冶中发生的袁仲裁庭强调在对

采样工作人员的资质和专业性产生质疑时袁 也应当

继续配合采样袁 完成样本采集程序袁 事后再进行反

馈遥这无疑存在一定消极意义袁即消极地听从反兴奋

剂机构对自己权益的处置袁 由此使其人格权得不到

承认和尊重遥
规范化的样本采集程序的形成袁 不仅能够确保

采集样本的完整性尧检测结果的正确性袁从而实现运

动员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袁 而且也能有助于运动员

从心理上接受和承认检测结果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袁
使社会公众对程序及检测结果产生信服和满意遥

人性决定了每当有激烈的竞争时袁 就会有人试

图去获取战胜对手的优势遥 体育竞技没有退出利益

角逐的圈子袁体育既可能是商业角逐的战场袁也可能

是政治博弈的棱镜袁 经济得失和民族主义的风气在

国际体育竞技中大行其道 [17]遥换言之袁站在运动员和

体育组织的角度上袁 若是能通过兴奋剂这条捷径获

取经济或者名誉上的优势袁必然趋之若鹜遥从国家角

度来看亦是如此袁 体育竞技的发展史中显示出体育

赛事上的优势向来都是强者的象征袁野体育强国冶野体
育大国冶的称谓一直被许多国家奉为目标遥 因此袁一
旦程序出现缝隙袁必将导致野滥用兴奋剂冶的风气盛

行遥俄罗斯兴奋剂丑闻的发生袁正是由于样本分析前

程序存在漏洞袁违规者通过野尿样交换冶的形式避免

实验室检测出阳性结果遥由此可见袁若是样本采集程序

存有漏洞袁也势必将成为野不安分子冶的获利途径袁使得

真正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利用程序问题进行诡辩遥
目前随着科学与生物技术飞速发展袁 应当被纳

入禁用清单的物质和方法不断生成袁 本就为反兴奋

剂组织进行反兴奋剂工作增添了难度遥 若是再由于

样本采集程序的漏洞被野不安分子冶利用袁对反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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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工作的开展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遥再者袁规范的样

本采集程序反而更能推动反兴奋剂工作的专业性袁
严谨的程序流程和规范的工作人员既可以减少因采

样程序问题而造成野清白冶运动员无辜受罚的情况袁
也可以避免野违规冶运动员逃脱处罚袁自然而然会提

升利益相关者对采样程序的信任度和服从度袁 从而

使得反兴奋剂工作顺利开展遥

自世界体坛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兴奋剂丑闻要要要
约翰逊事件发生之后袁 国际体育组织展开了打击反

兴奋剂的斗争袁 从 WADA尧CAS 等机构的成立袁到
WADC尧相关国际标准尧指南以及各国制定的内部规

则等反兴奋剂文件的出台袁 均为构建强有力的反兴

奋剂体系提供支柱遥 因此袁若是基础内容出现偏差袁
必然有损反兴奋剂体系的权威性遥 正如野孙杨案冶出
现的对样本采集程序规则质疑的问题袁ISTI 和相关

指南创建初衷就是为确保样本采集程序等环节能够

得到有效的指导袁但若规则之间的内容相冲突袁而解

释又明显偏向反兴奋剂组织等情况的出现袁 势必影

响规则的适用性袁从而影响到反兴奋剂体系的权威性遥
在反兴奋剂实践中袁 对于违反反兴奋剂规定的

运动员实行严格责任制度被认定为是合理的遥同理袁
反兴奋剂机构也应遵守同等标准袁 即严格遵守相关

具有强制性的国际标准遥 这既是以一种创造平衡状

态的态度处理严格责任原则在反兴奋剂实践中的应

用袁又有助于反兴奋剂体系权威性的维护遥在 Vadim

Devyatovskiy袁Ivan Tsikhan v. IOC 的案件 [18]中袁CAS

仲裁庭也指出院野使用兴奋剂属于违规行为袁 需要适

用严格的规则遥 如果仅根据运动员体内存在违禁物

质的证据对运动员进行制裁袁 则运动员应当享有知

情权袁即知道检测机构已严格遵守强制性规则遥 冶因
此袁如果反兴奋剂机构在明知的情况下袁系统性且持

续不断地不遵守关于样本采集和检测程序指定的强

制性国际标准袁易形成野只许州官放火袁不许百姓点

灯冶的双重标准袁引发运动员对采样程序的不满袁甚
至产生对反兴奋剂活动的信任危机袁 必然会影响反

兴奋剂组织对运动员的问责工作袁 从而破坏国际体

育组织为反兴奋剂体系构建多年的权威性遥

法治是规则之治袁 体育规则是体育法治的重要

基础 [19]袁反兴奋剂治理亦是如此遥 野孙杨案冶中出现

规则的模棱两可导致各方主体对规则理解的不一尧

叶指南曳 因不具有强制性而失去规则的指导意义尧
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无明确标准等问题袁体现出样本

采集程序规则在野立法冶上的缺陷袁而该缺陷若是持

续存在势必削弱样本采集程序规则的科学性和可执

行性遥
反兴奋剂领域的多年实践均要求影响运动员职

业生涯的规则应当是可预见的袁 它们必须来自正式

授权的机构遥 它们必须以符合法定程序的适当方式

制定袁不应该是一个模糊过程的产物遥运动员不应该

面对一大堆相互限定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规定袁而
这些规定却只能被一小部分内部人士理解[20]遥因此袁
为推进样本采集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保护运动员的

合法权益袁应当对样本采集程序规则进行优化遥鉴于

此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遥
第一袁明确样本采集程序规则解释方法与位阶遥

模棱两可规则的存在易引发冲突袁 而该类规则获得

统一认可的举措就离不开对规则的合理解释遥 在普

遍的社会共识下袁规则解释的法律基础以野谁有权制

定法律袁谁有权解释法律冶为命题袁即旨在表示法律

解释要符合立法原意袁要符合法律规范的立法意图袁
而就立法意愿或意图而言袁没有谁比法律者更清楚[21]遥
因此在反兴奋剂实践中袁WADA 作为原则性反兴奋

剂规则的野立法者冶袁必然拥有对规则的解释权遥也正

如上文分析袁WADA 拥有 野立法者冶野执法者冶野监督

者冶多重身份袁当多重身份同时叠加时袁可能会发生

野既当运动员袁又当裁判冶的状况袁此时袁对规则的解

释力度必然不会得到利益相关者的信服遥 同时袁就
WADC 为例袁 该规则是由各签约方和政府协商经

WADA 批准而成袁在其制定过程中有着各种主体的

广泛参与袁并交织着各种主张的争论和妥协袁也许规

则的内容早已脱离了规则制定主体原有的意图袁若
仍旧无条件采用 WADA 的解释思路作为反兴奋剂

规则的解释方向则有违公正遥鉴于此袁对样本采集程

序规则的解释可以借鉴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遥 首要

明确野工具冶袁即对样本采集程序规则的各类解释方

法袁如文义解释尧体系解释尧目的解释等方法遥另外则

要明确路径袁即规则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顺序袁如同

一般解释位阶共识袁均以文义解释为先曰若文义解释

出现复数解释结论时袁通过当然解释尧体系解释尧限
缩扩张等方法来确定文本的含义曰 若运用此类方法

之后袁仍旧存在复数解释结论袁再采用目的解释尧历
史解释等方法来探求立法目的和意图以确定文义袁
而当文本的含义与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脱离时袁 就需

要借助社会学的解释方法来考量社会效果等曰 最后

应当采用合宪性解释对各种解释结论进行评价和控

反兴奋剂中样本采集环节问题分析要要要基于野孙杨案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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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遥以此解释的先后顺序袁形成统一的样本采集规则

的解释体系遥
第二袁 加强指南的指导性意义遥 根据 WADC

的规定袁 指南可弥补 WADC 和 ISTI 的不足之处袁
但缺乏约束力 曰WADC 和 ISTI 具有强制约束力 袁
但由于内容的概括化不可能面面俱到袁因此袁可以

通过野取其精华袁去其糟粕冶的方式完善样本采集

程序规则遥 比如就指南中规定的具有较强操作性

但尚未在 WADC 和 ISTI 中规定的样本采集程序

规则袁 抑或 WADC尧ISTI 与指南之间规则不统一袁
但结合实践操作袁 指南规定中更为严谨科学的规

则袁均可以考虑纳入现行 WADC 或 ISTI 中遥 此举

既可以统一样本采集程序规则的认定袁 又能实现

指南的价值遥
第三袁完善运动员在样本采集环节的权利遥尽管

叶法案曳 中已然明确了运动员在样本采集环节的权

利袁但叶法案曳并无强制约束力袁运动员寻求权利保障

的依据仍旧源于 WADC 及 ISTI 的具体规定遥 然而

WADC 及 ISTI 对运动员权利的大部分规定都隐藏

在反兴奋剂组织的义务中袁因此袁一旦出现对反兴奋

剂组织履行的义务进行肯定的情况袁 则运动员寻求

权利保障的途径就会受到阻碍袁对此袁笔者认为可以

将叶法案曳中对样本采集环节的程序权利更为明确地

纳入具有强制性的规则中袁抑或者通过提升叶法案曳
的实际效力以作为运动员权利保障时可以援引的依

据遥 以上权利的明确可为运动员程序权利保障提供

一个方向袁 运动员寻求权利救济应当得到及时且有

效的回应更值得关注遥前文所述袁各组织均强调事后

投诉的救济措施袁 但实践中事后投诉的救济措施风

险较大袁其根本原因还是申诉机制未起到有效作用袁
因此袁 反兴奋剂组织应当在宣传事后投诉的救济途

径上袁给运动员提供一个更为高效尧透明且合规的申

诉处理机制袁以保证问题能够及时受理且有效处理曰
而对于 WADC 中提出野令人信服的理由冶这一救济

途径袁必然是对某些条件的合理顾及袁这一点无需赘

述袁但对于适用问题袁野身体尧卫生尧道德的允许冶无
疑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袁 会使得仲裁庭拥有过大的自

由裁量权遥 在 William Brothers 案 [22]中袁CAS 仲裁庭

指出袁野在大多数情况下袁 一个运动员被剥夺了他的

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情况袁就足以构成耶令人信服的理

由爷遥 冶鉴于此袁笔者认为可以以是否影响到样本质

量或样本分析结果为导向袁以野身体尧卫生尧道德冶为
主要依据袁以野正常人的理性思维和认知能力冶为附

加参考依据袁 在合理的范围内确定 野令人信服的理

由冶的定义遥

目的的高尚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23]遥 对兴

奋剂的零容忍并不是能随意忽视运动员权利的理

由遥但在大力打击兴奋剂力度的国际趋势下袁对运动

员行为的要求不断提高袁 而样本采集机构在程序运

行过程中的要求却呈现出随意化状态遥因此袁有必要

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完善样本采集程序运

行体系遥
第一袁 样本采集机构内部管理的合规化遥 常言

道院打铁还得自身硬遥样本采集环节出现差错将会影

响到样本质量袁 而这个出错可能来源于运动员不配

合反兴奋剂管制的行为袁但也可能源于 SCP 工作不

合规 袁 正 如前文中 所 提 到 的 Veronica Campbell-

Brown 案中 SCP 的野惯性冶思维和野孙杨案冶中 DCA

的不专业行为袁 都应当视为可能影响样本分析结果

的因素遥 在 Quighly 案 [20]中袁CAS 仲裁庭指出袁反兴

奋剂斗争是艰巨的袁因此需要严格的规则袁规则制定

者和规则执行者必须从严格要求自我开始袁 即遵循

国际标准和相关反兴奋剂规则不仅是运动员应当履

行的义务袁 也是反兴奋剂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

守的规则遥在 Veronica Campbell-Brown 案中袁运动员

提出院 对严重违反 IST 获得样本进行的任何分析结

果必须被宣布为不可受理且无效的袁 因为如果纪律

听证庭认为反兴奋剂组织的违规行为并不重要袁那
么实际上就造成了双重标准袁 即运动员必须遵守规

则袁但管理机构和兴奋剂执法机构就不必遵守遥这种

双重标准容易引发运动员与兴奋剂管制主体之间的

信任危机袁不利于往后反兴奋剂管制活动的开展遥因
此袁 有必要强化样本采集机构内部人员与组织的管

理模式袁无论是反兴奋剂组织自行进行采样工作袁还
是授权第三方机构进行袁都离不开 SCP 的工作能力

和工作素养袁 尽管 ISTI 附件中明确了 SCP 的范围尧
责任尧资格尧培训以及认证等一系列要求袁但明显缺

少了程序性制裁遥 对此袁有必要构建对 SCP 的奖惩

机制袁赏罚分明才能使 SCP 更认真对待工作内容遥
第二袁加强对样本采集程序合规性的监督遥根据

WADC 第 24.1 条规定袁 对 WADC 的遵守情况由

WADA 或 WADA 认可的其他机构进行监督袁 但为

了便于监督袁各签约方应按照 WADA 理事会要求向

WADA 报告其遵守条例的情况袁并应对其没有遵守

条例的原因进行解释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WADA 更多

是被动地尧更为宏观地监督各签约方的执行情况遥这
个问题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可能尤为突出袁 从孙杨在

7 年内接受了 180 项反兴奋剂检查工作的数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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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袁反兴奋剂检查工作的频繁性袁更何况国际体育

领域有如此多的运动员袁以致 WADA 的监督工作可

能无法面面俱到遥因此袁对于简单却频繁的反兴奋剂

工作渊如样本采集工作冤袁也应当构建详细的监督机

制袁即可以成立中立的监督小组袁同 SCP 一起对运

动员进行样本采集工作袁 以实现运动员在样本采集

阶段的程序权利保护曰WADA 除了是监督者外袁也
是 WADC 签约方中的一员袁尽管设立了遵约审查委

员会渊Compliance Review Committee袁CRC冤揖注 6铱袁但在

财政方面袁CRC 仍与 WADA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袁
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目前貌似也是无法确保的袁 所以

使得监督工作的公正性大打折扣 遥 故有必要对

WADA 的管理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袁深入优化 CRC

的独立性袁以形成监督工作的制衡局面遥

在过分注重样本分析环节的反兴奋剂实践中袁
样本采集环节貌似更多地充当一个辅助角色袁 但事

实上袁 样本采集环节是否科学合规进行对样本检测

结果起到较为直接的影响遥 尽管在优化反兴奋剂体

系的过程中袁样本采集环节的问题有所改善袁但野孙
杨案冶发生前袁样本采集环节暴露的问题似乎从未引

起关注遥故今后的反兴奋剂工作中袁亟需更加重视样

本采集环节袁注重规则的统一性和科学性袁保障程序

运作的公正性遥同时袁野孙杨案冶也可谓是中国运动员

对反兴奋剂规则缺少认知的一个鲜活案例袁鉴于此袁
在中国反兴奋剂体系建设上袁 除了进行严厉打击兴

奋剂活动外袁 还应当加强对运动员反兴奋剂知识的

教育袁培养懂体育尧懂法律尧懂反兴奋剂规则的复合

型人才遥

揖注 1铱ISTI 第 5.3.3 条院SCP 应有样本采集机构提供的官

方证明文件袁证明其有权对运动员采集样本袁如检查机构

出具的授权文书遥对 DCO 还应携带相应的证件袁如样本采

集机构出具的工作证尧驾驶执照尧健康卡尧护照或类似有效

的身份证明袁证件上需有其姓名和照片以及该证件的有效期遥
揖注 2铱ISTI 第 5.3.2 条院 样本采集机构应委派并授权 SCP

实施或辅助实施样本采集活动遥 SCP 需接受过专业培训袁
并与样本采集结果无利益冲突袁且不能是未成年人遥
揖注 3铱ISTI 第 10.1 条院对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查的检查机

构拥有所采集样本的所有权遥
揖注 4铱导言院噎噎各签约方应确认规则和程序袁确保在签

约方及其成员机构管辖下的所有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同

意按照条例的要求或授权袁 将他们的个人数据向外界发

布袁并受反兴奋剂规则的制约袁遵守本条例中的反兴奋剂

规则遥
揖注 5铱第 8.4.3.2 条释义院正如 CAS 裁决俄罗斯残奥委会

诉国际残奥委会一案渊CAS 2016/A/4745冤渊a冤一个有义务

在其职权范围内强制实施 WADC 的机构应对任何不遵守

条例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袁即使这些行为是由它依赖但不

受其控制的其他机构的行为造成的曰并且渊b冤正如运动员

不能通过将其应履行的反兴奋剂义务转嫁他人袁以此逃避

兴奋剂违规后果一样袁 签约方遵守 WADC 和相关国际标

准的义务也是绝对且不可转让的遥签约方有权决定如何履

行该义务袁包括有权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将某些任务分

配给适当的第三方袁 但签约方仍对遵守 WADC 和相关国

际标准承担全部责任袁并对任何此类第三方所致的任何未

能遵守 WADC 和相关国际标准的情况承担全部责任遥
揖注 6铱CRC 是一个独立的尧 非政治性的 WADA 专业委员

会袁 其职能是监督 WADA 对条例遵守的监督和强制执行

工作袁并就此等事宜向 WADA 执委会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1] CAS.CAS 2019/A/6148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v.

Sun Yang & F佴d佴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EB/OL].

(2020-02-28)[2020-08-24].https://www.tas-cas.org/filead

min/user_upload/CAS_Award_6148_website.pdf.

[2] 新华社.新闻分析院读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官宣 孙杨

暂时可参赛[EB/OL].(2020-12-24)[2020-11-17].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86968556975842370&wfr=

spider&for=pc.

[3] Tribunal federal. Request by Sun Yang for revision of ar-

bitral award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ppro-

ved [EB/OL].(2020-12-24)[2020-11-17].https://www.bger.

ch/files/live/sites/bger/files/pdf/en/4a_0318_2020_yyyy_mm

_dd_T_e_08_43_21.pdf.

[4] WADA.ISTI Blood Sample Collection Guidelines [EB/OL].

(2016-09-06)[2020-10-20].https: //www.wada-ama.org/

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guidelines_blood_sample

_collection_v5_sept_2016.pdf.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护士条例渊国令第 517号冤
[EB/OL].(2008-01-31)[2020-10-22].http://www.gov.cn/

gongbao/content/2008/content_912536.htm.

[6] 王利明,王叶刚.法律解释学读本[M].南京院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6:278-279.

[7] WADA.2021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Code Compliance

bySignatories (ISCCS) [EB/OL]. (2021-01-01)[2021-02-18].

https://www.wada-ama.org/en/resources/the-code/2021-in-

ternational-standard-for-code-compliance-by-signatories-

isccs.

10



Sport Science Research

[8] CAS.CAS 2014/A/3487 Veronica Campbell-Brown v. Ja-

maica Athletics Administrative Association ( JAAA)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 (IAAF)

[EB/OL].(2014-02-24)[2020-08-24].http://jurisprudence.

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487.pdf#search=3487.

[9] IDTM.In-Competition testing[EB/OL].[2020-08-26].https:

//idtm.se/our-services/in-competition-testing/.

[10] 熊英灼 .俄罗斯系统性使用兴奋剂事件述评[J].体育

学刊,2017,24(04):51-56.

[11]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 .领导干部

法治教育读本[M].西安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355.

[12]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院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6:182.

[13] Michael S. Straubel. Lessons from Usada v. Jenkins: You

can't win when you beat a monopoly[J]. Pepp. Disp. Resol.

L. J. 119 (2009).

[14] CAS.CAS2013/A/3077WorldAnti-Doping-Agency(WADA)

v. Ivan Mauricio Casas Buitrago & Colombian Olympic

Committee (COC)[EB/OL].(2013-12-04)[2020-09-01].

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

3077.pdf.

[15] WADA. Athletes爷 Anti-Doping Rights Act [EB/OL] .

(2020-06-18)[2020-09-12].https://www.wada-ama.org/

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athlete_act_en.pdf.

[16] 陈瑞华 .程序正义理论 [M].北京院中国法制出版社 ,

2010:112.

[17] 梅傲,向伦.世界反兴奋剂制度体系下样本采集的程序

困境及化解进路要要要以野孙杨案冶为引[J].天津体育学

院学报,2020,35(03):262-268.

[18] CAS.CAS 2009/A/1752&1753 Vadim Devyatovskiy v .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Ivan Tsikhan

v. IOC[EB/OL].(2010-06-10)[2020-09-09].http://jurispr-

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752,%201753.

pdf#search=1752.

[19] 于善旭.基于野孙杨案冶对依法推进我国体育治理现代

化的几点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0,35(3):255

-261+275.

[20] CAS.CAS 94/129 USA Shooting & Q./Union Internati-

onale de Tir (UIT)[EB/OL].(1995-05-23)[2020-08-26].

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

129.pdf#search=CAS%2094%2F129.

[21] 刘平.法律解释院良法善治的新机制[M].上海院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5:36.

[22] CAS.CAS 2016/A/4631 William Brothers v. F佴d佴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FINA)[EB/OL].(2017-03-21)

[2020-09-25].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

Documents/4631.pdf#search=4631.

[23] 谢安平 .程序公正与刑罚效果关系[M].北京院知识产

权出版社,2009:93.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渊上接第 10 页冤

从野孙杨案冶谈反兴奋剂规则解释方法

辑之观点出发 [ J ]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2015 ,34(01):

1-45.

[19] Jyri Lehtonen and Another v. Federation Royale Belge

des Societes de Basket-Ball Asbl (Frbsb), (Ligue Belge-

Belgische Liga Asbl intervening)(Case C-176/96)[EB/OL].

[2020-10-26].https://www.biicl.org/files/1883_c-176-96.pdf.

[20] 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野最低限度的公正冶要要要基于

行政程度角度之考察[J].法学评论,2002(02):23-29.

[21] 韩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J].体育

与科学,2020,41(01):1-12.

[22] [德]迪特尔窑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

北京院法律出版社,2000:232-233.

[23] CAS. CAS 94/128 USA shooting & Q./ Union Interna-

tional der Tir.[EB/OL].[2020-10-26].https://arbitration-

law.com/sites/default/files/free_pdfs/CAS%2094-129%20

USA%20Shooting%20v%20UIT%20Award.pdf.

[24] CAS. CAS 2008/A/1622,1623&1624 FC Schalke 04; Wer-

der Bremen; FC Barcelona v. FIFA.[EB/OL].[2020-10-26].

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

1622,%201623,%201624.pdf.

[25] CAS. CAS 2016/A/4676 Arijan Ademi v. Union of Euro-

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 (UEFA).[EB/OL].[2020-10-26].

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

4676.pdf.

[26] CAS. CAS 2003/A/461,471&473 WCM-GP Limited v/

F佴d佴ration Internationale Motocycliste (FIM). [EB/OL] .

[2020-10-26].https://arbitrationlaw.com/sites/default/files

/free_pdfs/CAS%202003-A-461%20%26%20471%20%

26%20473%20WCM-GP%20v%20FIM%20Award.pdf.

[27]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渊第 1 卷冤[M].北京院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2:409-410.

[28] 程兵,严志凌.论保险合同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J].法

学,2004(09):123-128.

[29] [德]海茵窑克茨.欧洲合同法渊上卷冤[M].周忠海 ,李居

迁,官立云,译.北京院法律出版社,2001:203-204.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22


